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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900屏東縣屏東市勝利路9號）
承辦人：李依鳳
電話：08-7362589#208
傳真：08-7364380
電子信箱：a330073@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枋山鄉楓港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5月13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體字第113195799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5025038_11319579900_1_5025038_11319579900_1.pdf)

主旨：轉知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辦理「113 年特奧融合

足球競賽暨2024 年國際特奧東亞區女子融合足球選拔

賽」競賽規程及相關訊息，請踴躍報名參加，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113年5月6日智體協津字

第1130000214號函辦理。

二、報名截止日期：113年5月10日(星期五)。

三、參賽報名相關訊息請至大會網站（http://www.soct.org.

tw）比賽公告暨網路報名系統下載。

正本：本縣各公立高中職、本縣各私立高中學校、本縣各私立職業學校、各國中、各國
小

副本：全民運動及產業組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檔　　號:
保存年限:



 113 年特奧融合足球競賽暨 

2024 年國際特奧東亞區女子融合足球選拔賽 

競賽規程 

一、宗旨：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為提供國內智能障礙者以特奧模式之訓練與比賽機

會；同時選拔參加 2024 年國際特殊奧林匹克東亞區融合足球競賽「中華台北代表

隊」選手，特訂定本競賽規程。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三、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 

四、承辦單位：臺中市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 

五、舉辦項目與地點： 

（一） 日期：113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1 日。 (星期五-星期六) 

（二） 地點：臺中市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 296 號) 

六、競賽項目： 

融合足球：5 人制女子融合團體賽。 

七、 參加對象與資格： 

（一） 年齡介 16-21歲領有新制 ICF 鑑定證明屬心智障礙類者或具有各級機關鑑輔會證明

適用教育階段者，均可透過所屬機關、學校、單位或各辦事處報名參加。 

（二） 患有法定傳染病者不得報名參加。 

（三） 運動員報名資格: 智能障礙類別是屬於下列(1)或(2)可報名。 

（1） 障礙類別屬於第一類且是【b117】。 

（2） 身心障礙證明ICD診斷為【317 318.0 318.1 318.2 319 758.0 758.9】或【F70 

F71 F72 F73 F78 F79 Q90 Q90.9】或換證【06】【16】其中一代碼均可。 

（四） 屬於以下 3 種情形均不可報名。 

（1） 使用舊式身心障礙證明。 

（2） 新制手冊的正面，有效日期已過期。 

（3） 新制手冊的背面障礙類別或 ICD 診斷，非屬智能障礙。 

（五） 身體狀況：應經醫院檢查，認定可參加劇烈運動競賽者，證明書自存備查，並

於選手切結書具結。 

八、 競賽規則： 

依據國際特奧會足球運動項目規則及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審訂之競賽辦法進行

比賽。 

九、 組隊： 



參加融合組之必要規定：  

1. 能力相近(Similar Ability) 

特奧運動員(Athletes)與融合夥伴(Partners)應有相近的運動表現或技巧。要注意的一

點是，具有高度運動能力的運動員及夥伴，在競賽模式中並不會佔有任何的優勢。

融合運動競賽模式強調的重點在於，團隊組成的成員是否具有相近的運動能力，這

不代表是高超的運動技能。 

2. 註冊為該比賽的融合夥伴時，不得再註冊為該比賽的隊職員。 

十、 獎勵： 

依據國際特奧會規章本競賽各級組第 1、2、3 名頒發金、銀、銅獎牌;第 4 名以後頒

發緞帶。 

十一、 競賽賽程： 

（一） 賽程由競賽資訊組依據各單位報名成績分組後進行分組賽。 

（二） 賽制、競賽方式、器材、服裝與相關事宜，訂於技術手冊中。 

十二、 報名辦法：  

（一） 一律採用網路報名，並由各機關、學校、單位於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網
路報名系統先申請帳號，一個單位只會核准一個帳號，待核准後方可報名。所填
報名參加選拔賽之個人資料，僅供本次選拔賽相關用途使用。 

（二） 網路報名上傳之選手與隊職員照片務必為清晰之證件照(不得為生活照)，另身心障
礙手冊必需含手冊正、反面且清晰並符合前述第七項參加資格所述之代碼且應於

年限內。 

（三） 網路報名請從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網站進入主頁，點選競賽報名並填寫
資料。 

（四） 隊制性的參賽項目，各單位取隊名原則為單位簡稱 A、單位簡稱 B…或單位簡稱 1、 

單位簡稱 2…。(例：高雄特教 A、高雄特教 B 或高雄特教 1,高雄特教 2) 

（五） 下載並填寫活動告知同意書【附件一】。(候補人員亦須填寫) 

（六） 網路報名後，印出之競賽報名表紙本加蓋機關戳章後、連同活動告知同意書、教
練證影本，於網路報名截止日期翌日(以郵戳為憑)之前寄出，報名資料要齊全，逾
期者及資料不完全者，視同報名不成功，並退件處理之。 

（七） 報名費：每人 300 元。（含領隊、隊職員及運動員）。  

ATM、臨櫃匯款至本會帳戶，請備註隊伍名稱。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  

(帳號：臺灣銀行 民權分行，銀行代碼 004，帳號：0460-0100-5878) 

（八） 報名收件地址：10363 台北市大同區昌吉街 55 號 2 樓 213 室(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
運動協會 競賽報名小組 收） 

（九） 報名時間：詳閱技術手冊之網路報名時間。 

（十） 聯絡資訊：TEL：02-25989571 



十三、 技術會議：各參賽單位應於比賽當日前往指定地點辦理報到與領取資料，並參加技術

會議。 

十四、 申訴： 

有關運動員資格之申訴應於賽前 30 分鐘向競賽組提出（申訴書如附件三），其他有關

競賽時所發生之申訴，應於該項比賽結束後 15 分鐘內以書面提出申訴書，並繳交新台

幣 5,000 元保證金。如申訴成功則退回新台幣 5,000 元保證金，申訴失敗，得沒收其

保證金，並列入大會活動經費收入。 

十五、 爭議判定： 

（一） 規則有明文規定者以裁判之判決為準。 

（二） 規則無明文規定者以技術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 

十六、 罰則： 

（一） 運動員或夥伴有不合資格而出場比賽者，經證實即取消資格。 

（二） 經查報名不實冒名頂替參賽者，由選拔委員會議議決取消資格。 

（三） 運動員、夥伴資格爭議於賽前 30 分鐘未被提出，但比賽期間經檢舉查證後，如確

實資格不符應立即終止比賽，不得參加選拔抽籤及頒獎。 

（四） 賽後因違背運動精神之行為經大會證實即取消資格。 

（五） 具學生或隊職員身分者，若違反前述各項規定時，由本會函請所屬主管機關議處。 

十七、 附則： 

（一） 參加本次選拔賽教練必須持有本會核發認證之 C 級以上效期內之足球教練證。 

（二） 請各單位詳填報名表上各項競賽相關成績。 

（三） 參賽單位人員午餐、保險由主辦單位統籌辦理。活動為參賽選手投保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保險額度為每人身體傷亡新臺幣 300 萬元、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 
1,500 萬元、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新臺幣 200 萬元，保險期間內總保險金額為新臺
幣 3,400 萬元整），以保障參與者之權益。 

（四） 有關選拔事宜，由本會選訓及選拔委員會統籌辦理。 

（五） 大會流程將於賽前一週公告於本會網站(http://www.soct.org.tw/nss/p/index)，請參賽
單位自行下載。 

（六） 本競賽規程之相關條文依本會之解釋為依據。 

十八、 各運動種類競賽暨選拔賽遭遇不當性騷擾申訴管道（通報處理流程詳如附表一） 

申訴電話：02-25989571  

申訴信箱：soct@soct.com.tw  

服務人員：林金子 專員 

十九、 本辦法經本會選訓委員會議決經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 113年 4月 30日臺教授體字
第 1130016163號核備後實施，若有未盡事宜，得於修正後公布之。 



【附件一】、活動告知同意書 

1. 貴會得於法律許可之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上述個人資料 

※法定告知事項：本會向您取得之個人資料包含：姓名、身份證統一編號、地址、電話、電

子郵件地址等資料。本會蒐集、處理及利用您個人資料之目的為：提供教育或訓練、促進醫

療服務、服務與資源連結、服務使用者資料管理、本會調查研究與統計分析、對提供或贊助

服務經費或物資之單位的成果呈現、行銷以及會務活動使用。本會將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

之規定，妥善保護您的個人資訊。就您的個人資料您得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向本會主張如下權利：

查詢、閱覽、複製、補充、更正、刪除及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若您欲行使上述權利，請您親自

於上班時間以電話或傳真與中華台北特奧會。您亦可拒絕提供相關之個人資料，惟將無法及時享有中華

台北特奧會提供之相關活動與獲取各項資訊之權利。 

 

2. 貴會得於法律許可之範圍內，使用本人肖像權及背景資料 

本會僅會在活動之文宣及網站相關內容：如海報、簡介、月(年)刊、單張、教學及宣導錄

影帶、網站及其他媒體中使用；或提供媒體報導、拍攝及轉載：如報紙、電視、雜誌、網

站及其他媒體，以上使用皆做為公益用途。如蒙貴家長同意，本會保證運用貴子弟之肖像

及背景資料於公益用途，若有違反上述聲明之行為，貴家長得隨時終止本會之使用權。 

3. 意外事件及醫療緊急處置 

本人於活動期間，若因緊急意外情況須緊急就醫時，同意本會擇就近醫療單位就醫。若在

處理過程中，不幸發生人力無法抗拒之情事時，同意拋棄對本會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不為

任何請求，但因本會之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者，不在此限。 

4. 參賽相關 

本人在了解「本活動為體育性質活動，具有潛在風險性，且部分賽事為劇烈運動競賽」之情況

下，同意參加「113年特奧融合足球競賽暨2024年國際特奧東亞區女子融合足球選拔賽」，並遵守比

賽一切規定。 

本人已詳讀參賽相關報名資訊、活動內容、活動規範，並確認提供之各項資料

正確無誤，且在完全了解內容後，親自簽立本同意書，以示負責。 
 

此致 

 

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中華台北特奧會) 

 

立書人姓名：  （請務必簽章） 
 

立書人家長姓名：   
（特奧運動員及未滿 18 歲之融合夥伴家長務必簽章） 

 



【附件二】 

選手資格抗議書 

抗議事由 

 

所屬單位 

 

參賽種類項目 

 

抗議事實 

 

證件或關係人 

 

單位領隊 
(簽章) 

單位教練 
(簽章) 

抗議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繳交保證金 

伍仟元 

 

 

 
(收款人簽章) 

□ 抗議有理，退回保證金。 

   (收款人: ) 

 □ 抗議無理，沒收保證金，並繳至

大會行政組處 理。 

  (收款人: ) 

運動競賽 

審查組裁定 

 

 

運動競賽審查組召集人：                            (簽章) 

附註:凡未按各項規定辦理之抗議案件概不受理。 



【附件三】  

競賽事項申訴書 

 

申訴事由 
 時間及 

地點 

時間：  月   日   時    分 

地點： 

申訴事實 
 

證件或關係人 
 

單位領隊 
(簽章) 

單位教練 
(簽章) 

申訴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繳交保證金 

(伍仟元) 

(收款人簽章) 

□ 申訴有理，退回保證金。 

       (收款人:              ) 

□ 申訴無理，沒收保證金，並繳至大會
行政組處理。 

   (收款人:                ) 

裁判長意見  

技術委員會判決  

 

技術委員會召集人：                    (簽章) 

附註：凡未按各項規定辦理之申訴案件概不受理。 



【附表一】 

 

 

 

 

 

 

 

 

 

 

 



113 年特殊奧林匹克融合足球競賽暨  

2024 年東亞區女子融合足球代表隊選拔賽  

技術手冊 

一、 比賽日期：113年 5月 31日至 6月 1日（星期五~六）。 

二、 比賽地點：臺中市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 

三、 競賽項目：女子融合 5人制 

四、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3年 5月 10日止。 

五、 報名人數： 

(一) 融合組為 8名(5名運動員，3 名融合夥伴)，本次賽事採用 5對 5(含守門員)。 

(二) 每單位得報名候補隊員；如需更換必需在技術會議中提出，候補運動員至多 3 

名，候補融合夥伴至多 2名。當正式運動員或融合夥伴因故無法參賽時，由候補運

動員或候補融合夥伴遞補之。 

(三) 依據代表隊參賽性別與人數需求，報名參賽運動員與夥伴需皆為女性。 

六、 技術會議： 

(一) 日期：113年 5月 31日（五）上午 11時。 

(二) 地點：臺中市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 

七、 競賽規則補充說明及注意事項：  

(一) 限 16-21歲選手參賽，每隊報名 5位運動員及 3位夥伴；共 8位。 

(二) 運動員與夥伴的組隊，依照特奧精神，運動員和夥伴運動能力不得相差過於懸殊，球

員替補上場僅能夥伴替換夥伴上場；除非夥伴受傷，經選拔委員會同意後，可由運

動員替補。 

(三) 每位運動員務必穿著整齊足球服裝，球衣背後需印上號碼。球員號碼需在 1~15 號之

間，其中運動員為單號，夥伴為雙號。 

(四) 比賽前至少 30分鐘抵達競賽場地，並做好比賽熱身準備。 

(五) 夥伴禁止當守門員；上場球員夥伴至多二人，場上至少五名球員始得比賽，任何時候

一方場上的球員人數不得少於 3 人。 

(六) 如果守門員會被安排上場其它位置，則需為守門員準備與其他隊員同款的球隊服裝，

且球衣號碼需和其擔任守門員時服裝號碼一致。 

(七) 夥伴禁止射門、夥伴得分亦或間接得分皆不計分。 

(八) 分組賽採上下半場各 10分鐘中場休息 5分鐘，決賽採上下半場各 15 分鐘中場休息 5

分鐘。 

(九) 凡在比賽中被判紅牌（應立即離場）或 2次黃牌（含不同場）警告之球員，應自動於

次場停賽，如再得到黃牌，則再停賽一場。 



(十) 球員可在指定區域裡自由替補，唯須遵守先出後進之規則，替補下場之球員可再替換

上場比賽。 

(十一) 每位報名球員皆要上場至少 5分鐘。 

(十二) 本比賽不實施越位規則。 

(十三) 邊線球採將球置於邊線踢擊發球。 

(十四) 如果兩隊在法定時間內都不能分出勝負： 

【分組賽和小組賽】 

1. 以和局作為終局時，各隊需派1位場上球員踢罰點球，以判定兩隊的勝負關係。 

2. 若各踢完一位比數相同時，再推派下一位以此類推直至分出勝負。 
 

【決賽】 

1. 加時賽在決賽時使用，上下半場各加時5分鐘。 

2. 在加時上半場完結後不休息；直接進入加時下半場的比賽。 

3. 比賽前以擲硬幣的方式來決定那一隊先開球。 

4. 如果比賽在加時仍為和局，則進入罰點球賽。 

5. 依賽制雙方各派5人進行踢7碼球的PK賽，PK賽選手僅為運動員(含守門員)。 

6. 若2隊10人踢完，進球數仍相同，則將場上剩餘之選手加入比踢罰點球，以此類

推直到分出勝負為止。 

7. 在點球過程中，僅可使用在加時賽下半場結束時還在場上的球員。 

(十五) 循環賽成績計分法： 

1. 勝一場得 3 分，和一場各得 1 分，敗一場得 0 分。以積分多寡判定名次。 

2. 若兩隊正規賽平手兩隊各得 1分，但兩隊須進行ＰＫ賽，ＰＫ賽勝負只適用於兩

隊積分相同時，以該兩隊ＰＫ賽勝隊獲勝。 

3. 如兩隊(含)以上積分相同時，依據下列順序判別名次。 

(1) 相關球隊勝負關係。 

(2) 相關球隊比賽之得失分者佔先。 

(3) 相關球隊比賽之進球數多者佔先。 

(4) 全部球隊比賽之得失分者佔先。 

(5) 全部球隊比賽之進球數多者佔先。 

(6) 直接紅牌數較少者佔先。 

(7) 抽籤決定。 

九、 本技術手冊經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 113年 4月 30日臺教授體字第 1130016163 號核備

後實施，若有未盡事宜，得於修正後公布之。 



 

113 年特殊奧林匹克融合足球競賽暨  

2024 年東亞區女子融合足球代表隊選拔賽 

選拔辦法 

 
一、選拔宗旨： 

        本選拔辦法為符合國際特殊奧林克運動之精神，使各能力階層之智能障礙者均有機會

參與各項運動競賽，特訂定本辦法。 

 

二、選拔委員會： 

        委員會置七人，由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召集，除本會秘書長及選訓委員會召

集人為當然委員會外，應包含教練委員會、裁判委員會、智能障礙者相關團體代表及推

動特奧體育活動人員等。 

 

三、選拔項目及人數： 

（一）員額如下： 

         

四、選拔： 

（一） 比賽賽制 

依實際報名隊數於技術會議時公告。 

（二） 選拔之說明： 

（1） 正選 5位運動員及 3 位融合夥伴。 

(正選) 第一級冠軍隊 3位運動員及 2位夥伴 

(正選) 第二級冠軍隊 2 位運動員及 1 位夥伴 

註：上述組隊方式為預估，將依實際報名隊伍數多寡及能力評估賽後，確定

分級隊數的組隊名額分配，並於教練會議宣布。 

（2） 另候補選手由本會選拔委員會遴選 5位運動員及 3位夥伴排序，遇正選選手

出缺時，由候補選手依序遞補之。 

 

種類 
五人制融合足球 

運動員 夥伴 教練 

性別 女 

人數 5 3 2 



 

五、教練遴選方式： 

(一) 已取得本會核發足球教練證者，且該證照應於效期內。 

(二) 曾擔任特奧區域級(例東亞區、亞太區...) 以上賽事教練者為優先。 

(三) 融合隊伍之教練人選為：如直接決賽則冠軍隊推派一名、亞軍隊推派一名；經能力分

級後決賽則第一級冠軍隊之隊伍推派一名、第二級冠軍隊之隊伍推派一名。 

(四) 可配合本會訓練計畫安排之公假培（集）訓，不影響訓練及工作者。 

(五) 具備訓練計畫書、成果報告書、訓練日誌等文件寫作及電腦文書處理能力，並能按時

繳交者。 

(六) 獲得代表權資格且有教練出任權之單位，若無合格教練或合格教練無意願出任時，另

由本會遴選合格教練擔任。遴選原則以本次有帶隊參賽教練優先。  

六、附則 

（一） 參賽之運動員年齡須介於 16 歲至 21 歲。 

（二） 經選拔為正選運動員或夥伴者，本人及其父母（法定代理人）均需簽署切結書。若

未切結或違反切結書之規定，選拔委員會得取消代表隊資格，由備取運動員或夥伴

遞補之。備取運動員或夥伴遞補為正選運動員或夥伴後，本人及其父母（法定代理

人）均需再簽署切結書。 

（三） 正取選手若因生理、心理或環境（家庭、工作等）有重大事故或其他事件，以致無

法參加集訓或比賽者，經提出放棄書後由備取選手依序遞補之。 

（四） 若接獲東亞區通知，有關參賽選手、教練名額增加、減少、取消時，本會將依抽籤

序號排列的順位增加、減少、取消。 

（五） 本選拔辦法之相關條文依本會之解釋為依據。 

七、本辦法經本會選訓委員會議決經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 113年 4月 30日臺教授體字第

1130016163號核備後實施，若有未盡事宜，得於修正後公布之。 

 


